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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17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年 4月 9日 上午 10時 

二、地點：花蓮縣政府簡報室 

三、主持人：陳召集人美伶         紀錄：國發會 張鎮修、郭秋伶 

四、出席委員及單位：（詳如會議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 

報告案 1：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16次委員會決議事

項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決   定：洽悉。 

報告案 2：花東農業永續水資源前瞻基礎規劃之可行性研析計畫

評估報告，報請公鑒。 

決   定： 

一、 洽悉。 

二、 有關東部水資源規劃，行政院 106年 2月 20日已核

定經濟部「臺灣東部區域及離島地區水資源經理基

本計畫」，對目標年 120年之水資源供需與調度已提

出完整規劃。在該計畫架構下，請經濟部會同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及地方政府研提花東水資源(含農業、

民生及工業用水)供需與調度評估及策略作法，經核

定後執行。 

報告案 3：東部區域公共運輸智慧轉乘資訊平台規劃評估

報告，報請公鑒。 

決   定： 

一、 洽悉。 

二、 為提升地方交通運輸服務效能，請交通部會同地方



 

政府、公車、鐵路及相關運輸業者，依當地生活圈

需求與善用大數據分析技術，研擬完善之花東公共

運輸交通路網，包括有效整合公車路線、介接鐵公

路路線，針對偏鄉地區積極透過「需求反應式運輸

服務」（Demand Responsive Tranportation System, 

DRTS），彈性提供運輸服務，推動捷運化公共運輸系

統，以滿足花東地區通勤、通學、購物、就醫及休

閒觀光等交通需求。 

報告案 4：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執行控管檢討—原住民族委員

會，報請公鑒。 

決   定： 

一、 洽悉。 

二、 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建議退場之「萬榮溫泉暨觀光

產業發展計畫」及「花蓮縣原住民族文創產業行銷

發展計畫」等 2 項計畫，既經花蓮縣政府表示已努

力趕辦，並有推動進展，原則同意該府所請不予退

場，後續請原民會確實督導縣府積極辦理，加強與

地方合作。另請地方政府未來於提案前，若計畫涉

及用地取得及都市計畫變更等作業，應先洽有關機

關瞭解以完整規劃，避免計畫核定後無法執行。 

三、 目前花東基金管考作業簡則已納入預警系統及退場

機制，對於「計畫核定後一年內未依期程啟動執行」、

「連續兩年預警結果列為高風險者(紅燈，年底預算

執行率無法達 80%者)，且透過專案督導仍無法降低

風險」及「計畫經檢討或查訪時，發現已明顯不能

達成計畫目標、無執行必要或無法執行計畫者」，請

相關部會確實依管考簡則辦理，以利資源有效運



 

用。 

七、討論事項： 

討論案：「花東輔導平台」暨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投融資辦理

情形，報請公鑒。 

決   議： 

一、 有關委員建議修正經濟部「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與政府其他資金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企業實施要點」

第五條「…申請投資金額新臺幣一億元以下者，由

執行單位循政府其他資金既有投資機制辦理；申請

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一億元，且經政府其他資金執行

單位評估建議花東基金搭配投資者…」，針對花東基

金投資門檻調降、或花東基金匡定一定額度予中小

企業發展基金，由經濟部辦理投資案審查部分，後

續再由國發會與經濟部協調。 

二、 為有效開發花東基金投資案源，賴委員如有投資案

請提供予經濟部，以利後續媒合處理，並請花蓮、

臺東縣政府主動發掘投資案源，由經濟部採需求導

向積極協助企業取得資金。 

八、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災難的靈視] 國際藝術展覽計畫(提案委員：潘委員

小雪；連署委員：夏委員禹九、劉委員瑩三、高委

員淑娟、劉委員家榛、黃委員啟嘉、賴委員坤成) 

決     議：本案請文化部主政，如有必要再申請花東基金補助。 

 

九、散會（12：20） 



 

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17 次委員會議 

委員發言摘要 

（未依發言順序，僅將同一委員發言摘要彙整） 

一、 賴委員坤成 

（一） 有關玉里交通轉運，因涉及地方客運路權，須交通部協調；另

由於客運一天班次有限，建議可推動計程車共乘服務，行駛

193縣道或玉長公路等固定路線，可有效解決民眾往返東海岸

及玉里間的交通需求，亦可降低交通費用負擔。 

（二） 以往申請花東基金補助計畫都會經過花東推動小組審查，惟近

期會議皆未看到提案計畫，請問計畫依法是否要經過花東推動

小組審查？且應讓委員了解有哪些計畫；另四年一期綜合發展

實施方案何時提案？綜合發展計畫建議應讓新任首長施政重

點能納入。 

（三） 目前可提案申請花東基金補助計畫僅為地方政府與部會，建議

開放予民間企業、個人、農會、漁會等，惟事涉組織運作，宜

檢討相關機制並明確規定。 

（四） 有關花東基金投融資部分，目前幾乎都是循各部會既有投融資

輔導措施，依現行規定，花東基金只能針對投資金額逾一億元

之案件評估投資，考量花東地區企業規模多是微型及中小企業，

建議應檢討現行機制並主動投資重點發展產業，以吸引企業投

資並落實花東基金投融資功能，進而帶動觀光發展及促進地方

就業。 

二、夏委員禹九 

（一） 「花東農業永續水資源前瞻基礎規劃之可行性研析計畫」內容

雖有提到水質，惟缺乏水質監測；為讓花東灌溉水永續運用，

水質監測實有必要。 

（二） 花東基金已開放鄉鎮公所提案，請問目前是否已有提案？案件



 

是否會提送推動小組審查？申請中及核定案件應讓委員了

解。 

三、黃委員啟嘉 

（一） 有關花東推動小組開會時間建議提早通知，可比照衛福部健保

會年初即將整年度會議時間訂出；由於目前花東基金補助計畫

沒有經過花東推動小組審查，建議行政院善用花東推動小組之

功能，委員也願意承擔。 

（二） 花東基金應訂定願景，主動投資可製造就業機會之產業，將人

口留在花東地區，且政府應設置主動輔導窗口，提高花東基金

投融資案件數及執行率。 

（三） 建議主動向企業宣導花東基金相關投融資輔導措施，化被動為

主動，俾利鼓勵企業到花東地區投資。 

四、許委員傳盛 

（一） 花東很多鄉鎮市公所會運用閒置的娃娃車改裝，定點定時至部

落接送，方便當地民眾對外交通；另對於花東中區或是東海岸

長濱、東河等地區而言，玉里為重要交通節點，惟該區域跨及

花東二縣，請交通部協調客運路權是由花蓮客運或鼎東客運營

運，如能有效銜接，對區域交通將有所幫助。 

（二） 花東基金建議讓公法人可以提案，如農會、水利會及國立大

學。 

五、徐委員榛蔚(蔡副縣長運煌代) 

（一） 有關東部水資源部分，由於東部地區沒有水庫，且河川由西向

東距離短，當地用水主要靠雨水及地下水供應，對於各鄉鎮用

水或缺水情形，考量各鄉鎮市公所較為熟悉，建議由公所先蒐

集相關資料，再由經濟部、農委會等相關評估後執行。 

六、饒委員慶鈴(余處長明勳代) 



 

（一） 肯定「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Demand Responsive Tranportation 

System, DRTS）對解決部落民眾就學、就醫交通問題相當重要；

臺東偏鄉地區老人如有至市區就醫需求，恐面臨部落到主幹道

之間的交通問題，DRTS 若能結合智慧科技運用，並善用民間

車輛資源，有效銜接部落到主幹道的交通，將有助於解決偏鄉

地區交通問題。 

七、廖委員耀宗 

（一） 有關東部水資源，建議先針對農業、民生及產業用水等三部分

進行研究，至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所提「花東農業永續水

資源前瞻基礎規劃之可行性研析計畫」應屬下一階段計畫。 

（二） 雲嘉南平原原本是三年二作田，現在變成每期耕種水稻，導致

超抽地下水嚴重，爰部分不宜耕種水稻地區，宜再思考是否要

再繼續耕種；有關花東地區農業用水，建議配合地方創生種植

特色作物，如吉安鄉的山苦瓜及百合等，該特色作物需水量相

較水稻少，且有助於發展地方特色。有關農業水資源部分，建

議農委會應從耕種制度思考，發展地方特色，再搭配水資源的

運用，非單純考量灌溉思維。 

（三） 有關公共運輸智慧轉乘資訊，由於現在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如

何有效整合資訊，提供智慧化與及時化服務更為重要。 

（四） 有關花東基金投資案源不足部分，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針對花

東地區的產業轉型與產業亮點做進一步培育，並加強推動花東

地區的平台經濟，以利花東產品行銷。 

（五） 針對花東地區一億元以下的投資，建議由花東基金撥出一定額

度至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由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代為

審查，並簡化相關審查程序，以利扶植在地產業。 

八、郭委員翡玉 

（一） 花東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核定是由主管機關行政院核定，推動小



組為幕僚單位，非為決策單位，與離島建設條例規定不同。(離

島建設條例第 4 條規定：「為審議、監督、協調及指導離島建

設，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前項指導委員

會之主要職掌為審議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及協調有關離島

重大建設計畫推動等事項」) 

（二） 有關經濟部「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與政府其他資金加強投資

花東地區企業實施要點」係比照國發基金處理模式，即一億元

以下循既有部會機制及程序執行，一億元以上方由花東基金挹

注投資，對投資者而言，皆可透過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媒合，循

相關機制取得所需資金，至於資金來源係屬部會或花東基金，

似乎不會有太大影響。 

（三） 可提案申請花東基金之單位，包括花東二縣政府、鄉鎮市公所、

花東推動小組委員(須 5 人連署)以及中央部會(涉及跨花東二

縣計畫)。 

九、花蓮縣議會張議長峻(陳秘書長德惠代) 

請中央評估規劃國道六號從埔里延伸到花蓮段，避免蘇花

公路坍方時，民眾或農產品運輸須耗時繞行南迴公路回到臺北。 



附件1：報告案2補充資料









報告案 3補充資料：東部區域公共運輸智慧轉乘資訊平台規劃評估報告。 

報告單位：交通部 

說明： 

一、 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於 107 年 8 月 27 日召開研商「東部區域

公共運輸智慧轉乘資訊平台規劃」會議，會議結論如次： 

(一) 交通部科技顧問室已於 106年開始執行「花東地區智慧交通便捷經

營輔導計畫」，並於 107年 9月執行第二期計畫，針對公車準點發

車與可靠度、多元車輛共享平臺、資訊平台的建立等，與本案多有

重複執行之處。 

(二) 有關交通旅運相關資訊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已建置相關平台蒐集，

包括全國公車動態資訊已經彙整於 PTX平台，另外在票證資料目前

已建置數據匯流平台，並開始蒐集，未來相關資料取得應用將更為

便利。 

(三) 鐵公路無縫轉乘資訊平臺最重要的是建立後續協調機制，不論是否

有相關平臺仍需藉由鐵公路各業者資訊的溝通與相互協調，方可提

供民眾更便利之轉乘服務，建議未來東辦可發揮相關協調機制再請

各單位配合辦理。 

二、 本案所提計畫內容已由本部推動中之「花東地區智慧交通便捷經營輔

導計畫」執行中，感謝行政院東部聯合辦公室提案，後續併本部相關

計畫推動。 

附件2：報告案3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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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告案4：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執行控管檢討 
 

簡報日期：108年4月9日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1 108年3月21日 

簡 報 大 綱 

2 

壹、背景說明 

貳、107年無基金執行數原因 

參、108年執行數改善情形 

肆、後續改善及控管檢討之作法 

108年4月9日 



2019/4/8 

2 

壹、背景說明 

3 108年4月9日 

 
107年度計畫計21項 
核定數4億5,987萬

2,111元 
 

花蓮縣10項
2億8,286萬
2,861元 

臺東縣11項
1億7,700萬
9,250元 

貳、107年無基金執行數原因 

4 

合計7項 5,813萬3,500元  

花蓮縣4項 2,871萬元  

臺東縣3項 
2,942萬3,500元  

 

一、地方政府年底未辦理結報 
 

二、地方政府報送計畫等相關期程延遲 

108年4月9日 

合計6項 3億981萬2,311元  

花蓮縣4項 2億1,210萬9,811元  
  

臺東縣2項 
9,770萬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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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7年無基金執行數原因 

5 

合計6項 5,817萬6,300元  

花蓮縣3項 4,204萬3,050元  
  

臺東縣3項 1,613萬3,250元 

三、前年度(105或106年)計畫尚未完成結報核銷 

四、計畫已奉准同意展延執行期程 
 
 

108年4月9日 

合計2項 3,375萬元  

臺東縣2項 3,375萬元 

參、108年執行數改善情形 

6 

一、108年截至3月底，上開107年度已實 
        現執行數為1,908萬元 
二、另有3,979萬元預計於4月底前實現 
三、共計5,887萬元 

108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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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後續改善及控管檢討之作法 

7 

一、3項計畫1,843萬125元於本年度未准予辦理經 
        費保留 
二、其他計畫: 
  (一)加強與地方政府之聯繫，協調儘速於年底前辦 
         理結報 
  (二)請地方政府依規定期程提報年度計畫及完成相 
         關工作事項 
  (三)本會將視需要加強管控 
  (四)依本會107年度績效報告之退場評估，建議2 
         案計1,609萬5,000元退場 
  (五)後續將適時請地方政府評估是否辦理計畫退場 

108年4月9日 

報告完畢 
 

8 108年4月9日 











( )
( )
( )

附件4：討論案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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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臨時動議資料




















































